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UNION BRAND WATER COOLER 
 

賀 眾 牌 溫 、 冰 、 熱 飲 水 機  
 

MODEL: UW-122AS-2 
 
 

Installation and Maintenance Manual 

安 裝 使 用 說 明 書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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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、  控 制 面 板 各 部 名 稱 及 操 作 說 明  

 

 
 
 
 
 
 
 
 
 
 
按 鍵 操 作 說 明  

 

電 源 接 通 後 ， 蓄 水 桶 缺 水 時 ， “ 缺 水 ” 警 示 燈 會 閃 爍 ， 此 時 各 功 能 鍵 無 法 操 作 ， 須 等

“ 缺 水 ” 警 示 燈 熄 滅 ， 各 功 能 鍵 才 能 操 作 ， 每 次 按 鍵 “ 嗶 ” 一 聲 即 表 示 接 受 此 鍵 功 能 運

作 。  

 

詳 細 操 作 說 明  

 

1. 冰 水 溫 度 鍵  

顯 示 器 平 常 之 顯 示 為 熱 水 溫 度 ， 唯 有 按 下 此 鍵 時 顯 示 器 便 顯 示 冰 水 溫 度 ， 但 於 3 秒 後

自 動 恢 復 顯 示 熱 水 溫 度 。  

2. 水 質 檢 測 鍵  

按 下 此 鍵 可 檢 測 純 水 的 總 固 體 溶 解 量 (T.D.S.)單 位 為 P.P.M.(百 萬 分 之 一 )。 例 :T.D.S.

顯 示 “ 66” 時 表 示 每 公 克 中 含 有 百 萬 分 之 六 十 六 公 克 總 固 體 溶 量 。 按 此 鍵 時 ， 顯 示 器

顯 示  “ ___” 閃 爍 約 五 秒 後 ， “ 嗶 ” 一 聲 即 顯 示 T.D.S.值 ， 超 過 100 以 上 時 會 顯 示

“ HI” (過 高 )。 總 固 體 溶 解 量 ： 指 溶 解 於 水 中 之 固 體 如 鐵 、 鈣 、 鎂 、 鈉 、 鉀 等 物 質 含

量 。  

3. 再 沸 騰 及 指 示 燈  

按 下 此 鍵 ， 熱 水 系 統 便 執 行 再 沸 騰 功 能 ， 此 時 “ 再 沸 騰 ” 指 示 燈 亮  ， 系 統 加 熱

100°C 後 自 動 停 止 “ 再 沸 騰 ” 功 能 (此 時 顯 示 為 熱 桶 內 溫 度 ， 出 水 龍 頭 水 溫 因 管 路 溫 度

流 失 會 有 誤 差 )當 再 沸 騰 執 行 中 指 示 燈 亮 ， 若 要 停 止 再 沸 騰 功 能 ， 請 再 按 再 沸 騰 鍵 一

次 。  

4. 缺 水 燈  

蓄 水 桶 缺 水 時 ， “ 缺 水 ” 顯 示 燈 便 會 閃 爍 同 時 各 按 鍵 均 無 法 操 作 ， 並 自 動 斷 電 。  

5. 故 障 顯 示  

機 器 控 制 系 統 故 障 時 ， 顯 示 器 便 會 顯 示 下 列 符 號 : HH.LL.EE.E3.E2.E1… … .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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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、  飲 水 機 安 裝 及 使 用 注 意 事 項  
 

l 安 裝 前 請 注 意 (切 勿 送 電 ) 

1. 飲 水 機 左 右 側 有 通 氣 孔 ， 請 勿 放 置 堵 塞 物 ， 並 至 少 有 15 公 分 間 隙 ， 以 利 通 風 散 熱 。  

2. 飲 水 機 須 遠 離 火 源 、 熱 源 、 易 燃 物 、 化 學 性 之 藥 物 、 藥 品 等 。  

3. 請 勿 將 飲 水 機 安 置 於 室 外 ， 以 免 日 曬 雨 淋 導 致 危 險 。  

4. 飲 水 機 周 遭 二 米 範 圍 內 ， 須 有 良 好 地 面 排 水 孔 (口 )， 以 利 排 水 。  

 

l 外 部 電 源 配 電 (切 勿 先 送 電 ) 

1. 電 源 插 座 負 載 至 少 15A， 請 專 供 飲 水 機 使 用 ， 勿 與 其 它 電 器 共 用 。  

2. 飲 水 機 之 電 源 線 長 度 不 足 需 加 延 長 線 時 ， 請 採 用 合 格 之  長 線 (至 少 15A 以 上 )長 度 切

勿 超 過 15 公 尺 ， 以 免 接 觸 不 良 ， 損 壞 原 來 插 頭 、 插 座 。  

3. 地 線 請 確 實 安 裝 。  

 

l 配 管  

1. 本 配 管 說 明 ， 僅 就 一 般 狀 況 ， 有 特 殊 情 形 時 ， 請 依 現 場 另 行 設 計 。  

2. 進 水 管 線 上 務 必 安 裝 進 水 閥 ， 以 便 日 後 關 水 保 養  

3. 所 有 配 管 配 件 請 採 用 正 牌 P.V.C.管 或 不  鋼 管 ， 耐 壓 至 少 10kg/cm2 以 上 ， 以 免 日 後

發 生 漏 水 。  

4. 請 使 用 自 來 水 源 ， 勿 使 用 其 它 水 源 。  

5. 水 壓 條 件 0.7kg/cm2-5kg/cm2， 水 壓 不 足 須 加 裝 壓 力 馬 達 。 (水 壓 超 過 時 ， 請 通 知 本 公

司 服 務 人 員 處 理 。 ) 

    

l 送 水 、 送 電  

將 進 水 凡 而 打 開 ， 背 板 之 熱 啟 導 開 關 關 閉 後 再 行 送 電 ， 並 確 實 檢 查 有 無 漏 水 ， 並 確 定 熱

水 龍 頭 有 水 流 出 後 ， 再 將 背 板 之 熱 啟 導 開 關 打 開 ， 始 可 使 用 。  

² 注 意 ： 熱 水 龍 頭 末 有 水 流 出 ， 即 把 背 板 之 熱 啟 導 開 關 開 啟 ， 會 導 致 電 熱 帶 乾 燒 之 危
險 。  

 

l 使 用 注 意 事 項  

1. 請 禁 止 幼 童 單 獨 使 用 ， 以 防 燙 傷 。  

2. 請 勿 將 咖 啡 、 牛 奶 、 果 汁 、 茶 葉 ...等 倒 入 接 水 盒 ， 且 請 經 常 清 洗 接 水 盒 ， 以 免 堵 塞

排 水 管 及 產 生 異 味 。  

3. 禁 止 以 非 自 來 水 為 水 源 ， 以 保 飲 用 安 全 。  

4. 飲 水 機 外 表 請 經 常 擦 拭 ， 以 保 持 清 潔 (切 勿 用 水 沖 洗 )。  

5. 請 依 飲 用 水 管 理 條 例 定 維 護 、 保 養 、 檢 查 機 器 ， 以 免 受 罰 (如 第 六 條 )。  

6. 裝 有 漏 電 斷 路 器 之 機 器 須 至 少 每 個 月 測 試 漏 電 斷 路 器 ， 按 測 試 按 鈕 如 無 法 切 斷 電 源 ，

即 需 依 使 用 注 意 事 項 第 8 項 處 理 ， 不 可 繼 續 使 用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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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請 經 常 檢 查 地 線 安 裝 是 否 確 實 。  

8. 漏 電 、 漏 水 、 冒 氣 、 機 器 異 常 或 5、 6、 7 項 檢 查 異 常 時 ， 請 立 即 關 閉 電 源 及 水 源 並 張

貼 禁 止 使 用 標 牌 及 通 知 本 公 司 各 地 經 銷 商 或 直 營 站 派 員 維 護 。  

 
 
 
 
 
三 、  其 他 注 意 事 項  
1. 本 機 器 自 購 買 日  一 年 內 ， 於 正 常 使 用 狀 態 下 ， 零 組 件 (不 含 濾 心 及 耗 材 )如 有 損 壞 ，

本 公 司 免 費 修 復 ， 一 年 後 則 須 酌 收 費 用 。  

2. 若 未 依 照 本 使 用 保 養 說 明 規 定 作 應 有 的 保 養 動 作 ， 或 機 器 損 壞 不 即 時 維 修 ， 因 此 而 導

致 意 外 發 生 及 損 害 或 機 器 功 能 失 常 ， 本 公 司 恕 不 負 責 。 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
 

四 、  管 路 圖  
 註 : A 表 : UW-2009 為 過 濾 器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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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 、  特 性 說 明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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